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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810341/n810755/c5142111/content.html） 
 

附錄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关于开具《无欠税证明》有关事项的公告 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7 号 
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持续推进税收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积极回应市

场主体需求，切实服务和便利纳税人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向纳税人提供《无欠税证明》开具服

务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无欠税证明》是指税务机关依纳税人申请，根据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所记载的信息，

为纳税人开具的表明其不存在欠税情形的证明。 

二、本公告所称“不存在欠税情形”，是指纳税人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中，不存在应申报

未申报记录且无下列应缴未缴的税款： 

（一）办理纳税申报后，纳税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； 

（二）经批准延期缴纳的税款期限已满，纳税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； 

（三）税务机关检查已查定纳税人的应补税额，纳税人未缴纳的税款； 

（四）税务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五条核定

纳税人的应纳税额，纳税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； 

（五）纳税人的其他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。 

三、纳税人因境外投标、企业上市等需要，确需开具《无欠税证明》的，可以向主管税

务机关申请办理。 

四、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《无欠税证明》的，办税人员持

有效身份证件直接申请开具，无需提供登记证照副本或税务登记证副本。 

未办理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《无欠税证明》的，区分以下情况提

供相关有效证件： 

（一）单位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，提供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登记机关发放的登记证照副

本或税务登记证副本，以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； 

（二）自然人纳税人，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；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开具的，还需一并提

供委托书、委托人及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。 

五、对申请开具《无欠税证明》的纳税人，证件齐全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受理其申请。

经查询税收征管信息系统，符合开具条件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即时开具《无欠税证明》；不

符合开具条件的，不予开具并向纳税人告知未办结涉税事宜。 

六、纳税人办结相关涉税事宜后，符合开具条件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即时开具《无欠

税证明》。 

七、本公告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无欠税证明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9 年 12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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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无欠税证明 
X 税 无欠税证〔0000〕00 号 

  

纳税人名称：         ，纳税人识别号：            ， 

有效证件类型：       ，有效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， 

截至    年  月  日，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未发现有欠税情

形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XXXX 税务局 

（盖业务专用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注：①此证明根据税务机关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记载信息出具。 

②总公司开具的《无欠税证明》一并关联其下属分公司的欠税情形。 

③自然人开具的《无欠税证明》一并关联其名下个体工商户和登记注册类型为私

营独资企业的欠税情形。 


